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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实验中心 2020 年度个人优秀推选办法 

为客观、公正评价本部门全体教职工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年度工作任

务情况，激励表彰在实验教学、技术服务、实验室建设及其他各项工作中

表现优秀和做出重要贡献的员工，参照学校二级管理部门年度绩效考核相

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本部门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一、 个人优秀种类 

1. 学校个人优秀：要求、名额与奖励内容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2. 部门（公共实验中心）个人优秀：要求、名额与奖励内容由部门

年度考核工作小组确定。 

二、 推选办法 

1. 以 3 个小组（参照本部门党支部划分）和部门直属小组为单位，

按员工人数比例 30%（进一法取整）推选个人优秀候选人，候选人不区分优

秀种类（学校和部门），但必须给出排序。各实验中心主任（含副职）、

支部书记、综合办公室人员参加部门直属小组的考核。 

2. 部门年度考核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对 4 个小组产生的候选人进行

评定，确定部门个人优秀获得者和推荐学校优秀个人人选，并进行公示。 

三、 其他 

1. 本“办法”中,未尽事宜由部门考核工作小组根据学校年终考核

相关政策，最终审议决定。 

2. 本“办法”由部门考核工作小组组长负责解释，并自公布之日起

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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